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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集资参与人：
我中心依法处置的关于苏叶女集资诈骗一案，现将案涉财产处置后进行退赔的事宜通知如下：
一、现有案涉资产处置变现金额2842625.163元，近期拟将按比例退赔各集资参与人，请各集资参与人到伊金霍洛旗CBD（T5）1402室办理信息核对登记等事宜（已登记的人员

无需重新登记），未登记的人员请留意公告并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二、请各集资参人至公告之日起30日内办理上述手续，逾期将按照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所确定的集资参与人数及认定的诈骗金额计算，按相应的比例进

行退赔。
三、如继续不来办理核对登记等事宜，视为同意处置除维联大厦外的其他剩余净资产。
附：未登记人员名单
特此通知

鄂尔多斯市非法集资案件资产协调处置中心
2026年7月3日

关于苏叶女集资诈骗一案办理退赔事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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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琴
高翠娥
高亮（过世）
张树森
萧丞
李少奇
贺小平
温开亮
白霞
苏文忠
曹凤
白钢（又名白刚）
高燕
刘桂萍
李伟
陈丽琴
朱晓梅
李红纪
李进刚
贾俊英
康引莲
郝二俊（又名郝玉琴）
赵喜娥
冯美萍
高兴权
薛建梁
刘瑞珍
贺海龙（过世）
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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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彩琴
刘花敏
白云娥
郝炳宇
白开小（去世）
刘琴（又名刘冬清）
郝燕春（借款单郝艳春）
李瑞芬
白换生
张荣
白羊换
郭广召
郭埃怀
边宏义
刘桂仙
赵美鲜
吴美玲
秦宏
苏凤兰
郭瑞
郝艳梅
贺霞（又名贺虾女）
李丽萍
杜银元（又名杜云元）
白桃正
闫丽霞
刘彩霞
刘二霞
白彩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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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超伟（又名许克强）
陆海军
吴学刚
李召川（白建军的名字）
白宝（又名白雪峰）
王建军
刘旺小
贾军
温香女
王美霞
王美林
王伟
王美娥
郭霞
康慧（又名康惠）
常翠珍
崔恒
王飞凤（又名王飞风）
郭红艳
郝春梅
郭占怀
白利军
程禄
陈丽珍
王先桃
李建东（又名李四）
崔爱梅
李思凯
闫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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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巧玲
崔凤梅（又名崔风梅）
贺美莲
郝志娟
苏翠霞
陈志刚
孙巧玲（又名孙兰）
王巧玲
孙三女
赵在林
张亮
刘凤英
武雨研
郝玉英
马文俊、刘伊芳
王焕英
王柱（又名王源）
张俊
郅永春
田美玲
刘永玲
石云霞
郭瑞枝
刘奋英
张继东
白玉明
刘政伟
赵秀（又名赵秀秀）
任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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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军（又名杜绿军）
萨日娜
闫美玲
王利虎
赵秀英
刘巧丽
郭建光
武金梅、康晓帆、李伟华、王珺伟
杨建军
孙瑞琴
孙强飞
孙志国
翟婷（翟婷婷）
白茹雪
郭建雄
任斌
陶戌平（借款单为陶戍平）
窦翠平、窦有后
张浩
图雅
薛刚
张丽萍
高玉喜
武占功
李腊梅
刘远亮、任俊
白树录

■ 债权转让通知书

通知人（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分行（下称“邮储
银行巴彦淖尔市分行”）

法定代表人：孙少斌
债权受让人：巴彦淖尔市就业服务中

心
法定代表人：张勇
被通知人（债务人）：巴彦淖尔市中联

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
林

被通知人（债务人）：临河区新明空心
砌块厂

法定代表人：邬明
邮储银行巴彦淖尔市分行诉巴彦淖尔

市中联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临河区新

明空心砌块厂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2022）内 0802 民初 5328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了相应的履行义务。邮储银行巴彦淖尔

市分行将自己在（2022）内 0802 民初 5328

号民事判决中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债权

受让人巴彦淖尔市就业服务中心，并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书。

现通知巴彦淖尔市中联大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临河区新明空心砌块厂向巴彦

淖尔市就业服务中心履行（2022）内0802民

初532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所有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分行
2026年7月3日

■ 领取提存款通知

孟和、齐小燕、王斯琴：
2026 年 6 月 22 日，依据通辽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0）通刑初字第 21 号《刑事

附带民事判决书》，勾有亮已将赔偿给你

们的民事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 112944 元

中的部分提存款人民币 17400 元整提存

至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公证

处，请你们持本人身份证、以及与死者的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提存

款。如你们本人无法亲自领取，请先打

电话与我处联系。

地址：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君御华庭一

期23号楼1单元3楼兴安公证处

电话：0482-8215412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公证处
2026年7月3日

■ 注销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办事

处 防 疫 妇 幼 保 健 站（社 会 统 一 代 码 ：

121501054601285079）。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法人证正、副本均已遗失。

现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办事

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接其资产和债权债

务关系，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联系

电话：6919385

2026年7月2日

■ 领取提存款通知

徐文清、杨树芳、张金芹、徐岍松，本处现依
法向你们通知如下事实：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7）内 05 刑初 36

号】中被告人张中兴的姐姐张淑丽于2026

年6月15日将上述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

载明的被告人张中兴需承担的民事赔偿款

经济损失丧葬费人民币贰万捌仟玖佰叁拾

捌元整（￥28，938.00）中的一部分金额人民

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00）提存于我

处，望你们接到本通知后，携带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共同到我处领

取。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

浩特市君御华庭一期23号楼1单元3楼，联

系电话：0482-8215412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公证处
2026年7月3日

■ 遗失声明

内蒙古庭子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农业

银行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存款人查询密码，

印鉴卡遗失，账号：05526301040005719，核

准号：J191003222920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五塔东街支行，

声明作废。

内蒙古汇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2MADLUK4K7J，

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杨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出

生证明编号：M150118183，声明作废。

不慎将曲可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出生证明编号：Q150028070，声明作废。

不慎将张振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出生证明编号：L150148995，声明作废。

不慎将邢宇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出生证明编号：P150208928，声明作废。

刘宇轩《出生医学证明》，性别：男，于

2013年12月15日11时20分在开鲁县医院

出生，父亲：刘庆，母亲：邵慧茹，出生证编

号：N150045091，声明作废。

李桃英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

诉讼费专用票据第三联丢失，票据号码：

0024610998，声明作废。

李桃英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

诉讼费专用票据第三联丢失，票据号码：

0017830829，声明作废。

本 人 郑 官 员 身 份 证 号

152628196201200019，购买爱巢8090房子3

号楼2单元2202户，遗失购房合同和购房

收据，收据号No:0005249金额：385480元，

声明作废。

2026年7月3日

■ 公告

内蒙古中农恒利农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秦越与你单位劳动报酬

等争议一案，因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

你单位送达相关仲裁文书，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临劳人仲字（2026）312 号

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内

来本仲裁院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临 河 区 人 民 法 院 起

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特此公告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6年7月3日

■ 公告

内蒙古兆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赵雅楠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

议一案（呼赛劳仲字［2025］第700号），立案

时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康超”，本委依法

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向你单位送达了：申请

人的《仲裁申请书》及证据、《答辩通知书》、

《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康超予以签收。开庭前，你单位已

将法定代表人“康超”变更为“曹士博”。在

开庭当日，“康超”虽到庭，但无你单位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无权参加庭审，本委予以缺

席审理。现本委就本案作出《仲裁裁决书》

（呼赛劳仲字［2025］第700号），裁决：你单

位应支付赵雅楠2025年8月1日至9月3日

期间的劳动报酬5550元、2025年6月20日

至9月3日期间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二 倍 工 资 差 额 10833.37 元 ，以 上 共 计

16383.37元。本裁决作出后电话通知你单

位法定代表人“曹士博”领取仲裁文书，但

其拒绝领取。本委又派工作人员上门送

达，但你单位工商登记地址无人办公，不宜

采取留置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本委采取公告

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7月3日


